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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等级
保教费收费标准

（元/生·月）
收费依据

省级示范幼儿园 600元/生·月

武价费〔2014〕75号
市级示范幼儿园 500元/生·月

一级幼儿园 300元/生·月

二级幼儿园 270元/生·月

三级幼儿园 240元/生·月

1.寄宿制幼儿园可向自愿在园住宿的幼儿收取住宿费，幼儿

园为在园幼儿提供午休不得收取住宿费。

2.体检费（代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按照本地医疗机构收费

标准执行。

3.外出活动费和乘车费（代收费项目）：应遵循非营利和“家

长自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收费标准

提前告知和公示。

4.基本医疗保险费（代收费项目）：缴费标准按照武汉市人

民政府规定执行。

5.伙食费（服务性收费项目）：按天计算按月或学期收取，

根据幼儿实际在园就餐天数据实结算，多退少补。伙食费应采

取单独核算的办法，建立收支明细账，按月或学期向幼儿家长

公布伙食费收支情况。

（二）公办小学、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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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中考考试费

（代收费项目）
90元/生 武价费〔2014〕8号

课后服务费
小学：130元/生·月

初中：110元/生·月
武教基〔2021〕13号

1.对所有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免收课本费

和作业本费。

2.伙食费（服务性收费项目）：学校（含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学校）可向自愿在学校就餐学生收取伙食费。伙食费据实收

取，不得营利，学生进餐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制或采用

更改作息时间、限制学生出入等手段变相强制学生在校就餐。

3.基本医疗保险费（代收费项目）：城镇中小学（含普通高

中、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应当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

学年缴纳医疗保险费，缴费标准按照武汉市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4.课后服务收费坚持家长自愿、非营利性、成本补偿兼顾家

长承受能力的原则，按月或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学生

因故中途退出的，须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可退回剩余费用，

退费按天计算。

（三）公办普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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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一、学费

示范（重点）
高中

900元/生·学期
鄂价费

〔2015〕170号一般普通
高中

630元/生·学期

二、高考考
试费（代收
费项目）

高考必考和选考考试：35元/生·科
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组织的各类艺术专业
（含技能测试）统考或联考收费标准：35
元/生·科；
主考学校组织的各类艺术专业考试（含技
能测试）收费标准：60元/生·科。

鄂发改价调
〔2019〕218号

三、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
（代收费项
目）

25元/生·科
鄂发改价调

〔2019〕218号

1.在区教育服务资助中心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

中学生学费实行直接减免。

2.教科书费（代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执行省物价局和省新闻

出版广电出版局核定的教科书价格。取消空白抄本费，学生家长

可根据需要自行购买。

3.高考体检费（代收费项目）：高考体检由具备资质的医疗

服务机构进行，体检项目必须符合省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收

费标准按照不突破当地医疗服务价格标准执行。

4.军训服装费（代收费项目）：普通高中在军训期间可向学

生代收军训服装费。

5.基本医疗保险费（代收费项目）：同小学、初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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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伙食费（服务性收费项目）：同小学、初中规定。

（四）公办中等职业学校

1.学费：对所有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

年级在校生免除学费。

2.住宿费：依据《省物价局 省教育厅 省人社厅关于进一步规

范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鄂价费〔2017〕1号）标

准执行。

3.代收费项目主要包括：教材费、军训服装费、学生居民医疗

保险费、新生入学体检费、非计划免疫预防接种费、新（补）办第

二代身份证等。

4.伙食费（服务性收费项目）：同小学、初中规定。

（五）民办教育

1.民办教育的学费管理按照《省物价局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改进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鄂价费〔2014〕95号）执行。

2.根据《省物价局关于民办学历教育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复

函》（鄂价费函〔2016〕48号）要求，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

标准的制定和调整原则上应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3.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

费基准定额标准给予免除学杂费补助，用于冲减就读学生学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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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同时，统一为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发放国家课程和

地方课程教科书。

4.民办中小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的管理，参照公办

中小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民办中小学校不得额外收取课后服

务费用，其提供课后服务发生的费用计入学费成本。

5.民办幼儿园收费管理按照《省物价局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湖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鄂价费〔2017〕

74号）执行。幼儿园保教费标准要保持基本稳定，按学年制定

和调整，并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保教费按月或按

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

验班、特色班、兴趣班、亲子班、蒙氏班、课后培训班等为名

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不得收取书本费。幼儿入园后要求

转园或退园的，幼儿因病等原因申请休学的，因园方原因造成

幼儿园停课的，幼儿园应当扣除实际在园天数后退还预收费用。

二、收费工作要求

（一）严格执行法人代表负责制

各中小学、幼儿园法人代表是收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

以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及维护社会稳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各

学校要把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政策作为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的重要体现，保证国家政策和收费纪律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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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

各中小学、幼儿园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要在招

生简章和入学通知书中注明有关收费项目和标准（含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并在校园显著位置进行长期公示，主动接受学

生、家长和社会监督，未经公示不得收费。

（三）严格执行收费票据、收费收入管理规定

所有收费必须向学生开具正规票据，各中小学、幼儿园应

加强票据各环节的监督管理。公办学校收费收入应及时全额缴

入财政专户，实行国库单一账户管理；民办学校收费收入应及

时全额缴入学校在银行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接受监督。

（四）严格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

学校在完成正常的保育、教育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提

供学习、生活所需的相关便利服务，以及组织开展研学旅行、

课后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对应由学生或学生家长承担的部

分，可根据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收取服务性费用。相关服务由学

校之外的机构或个人提供的，学校可代收代付相关费用。国家

已明令禁止的或明确规定由财政保障的项目不得纳入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学校不得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不

得在代收费中获取差价，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

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不得通过提前开学等形式或变相违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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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加收相关费用。校内学生宿舍和社会力量举办的校外学生公

寓，均不得强制提供相关生活服务或将服务性收费与住宿费捆

绑收取。学校自主经营的食堂向自愿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

应坚持公益性原则，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五）认真落实贫困生资助政策

对符合减免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直接减免，要通

过公示牌、公示栏、广播、板报等广为宣传，将党和政府的关

怀转达到每一个贫困家庭，保证其子女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学校应把好贫困生资格审查关、标准界定关、信息录入关、审

核上报关。

（六）加大收费工作督查力度

新学期全区将进一步加大教育乱收费查办力度，对教育违

规收费行为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决不允许搞“下不为例”。新学期收费工作结束后，各中小学、

幼儿园应对收费工作进行认真自查，写出自查报告，并附收费

公示图片，于 2022年 3月 1日前交区教育局财务科，并准备接

受相关部门督查。

三、贫困生资助政策

根据省、市文件的有关规定，认真落实各项贫困生资助政

策，确保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保证贫困家庭子女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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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原则上各项资助政策不能重复享受。

（一）普通高中学校

1.学习、生活费资助。

按照《市财政局 市教育局关于转发<湖北省普通高中国家

助学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武财教〔2017〕886号）

文件执行。

2.学杂费资助。

按照《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关于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的实施意见》（鄂财明电〔2016〕1号）文

件执行。

3.书抄费资助。

对同时持有《残疾人证》和《武汉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金领取证》并有武汉市中心城区户口的特困残疾人家庭子女，

公办普通高中阶段全额补助书抄费。

（二）中等职业学校

1.国家免学费、国家助学金。

按照《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印发〈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湖

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鄂财教发

〔2018〕1号）文件执行。





 2022年春季学期高中征订目录
年级 科  目 征订版别 建议征订模块 估价

高一

 部编.人教
必修3（政治与法治）（含光盘） 14.10 
必修4（哲学与文化）（含光盘） 14.90 

语文 部编.人教 必修下册（含光盘） 17.35 
红楼梦 长江文艺 新课改必备 78.00 

语文素养读本 人教 高中素养卷5 25.00 
历史 部编.人教 下册（含电子教材，含填充，图册） 41.45 
数学 人教 必修2（含光盘） 24.75 

英语

人教 必修3（含光盘） 23.65 

鄂教
必修3英语听力训练 16.00 
必修3英语阅读训练 16.00 

地理 人教 必修2（含电子教材，含填充，图册） 33.25 
物理 人教 必修3（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7.45 
化学 人教 必修2（（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7.65 
生物 人教 必修2（（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7.20 

美术 湖南美术
选择性必修3(雕塑) 12.95 
选择性必修4(设计) 14.25 

信息技术 教育科学 必修2(信息系统与社会) 17.65 

通用技术
江苏凤凰 必修2(技术与设计2） 15.70 
鄂教 通用技术实践手册2 30.00 

研究性学习
鄂教

高中研究性学习指导手册一下 35.00 
社会实践活动 高中社会实践活动一下 35.00 
生命安全教育 武大 16.75 
心理健康教育 鄂科 14.30 

劳动教育高一年级下 鄂科 25.00 

高二

思想政治 人教

选择性必修1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含光盘） 14.35 
选择性必修2 法律与生活（含光盘） 13.25 
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含光盘） 14.65 

语文 人教 选择性必修下册（含光盘） 14.10 
语文素养读本 人教 高中素养卷6 25.00 

英语

人教
选择性必修3（含光盘） 23.65 
选择性必修4 （含光盘） 23.65 

鄂教

选择性必修3英语听力训练 18.00 
选择性必修4 英语听力训练 18.00 
选择性必修3英语阅读训练 18.00 
选择性必修4英语阅读训练 18.00 

数学 人教 选择性必修3（含光盘） 16.25 
历史 人教 选择性必修3（含电子教材，含填充，图册） 34.80 

地理
人教

选择性必修2（含电子教材，含填充，图册） 31.05 
选择性必修3（含电子教材，含填充，图册） 32.70 

武汉社 新课标区域地理（下册）及（图册） 35.00 

物理 人教

选择性必修1（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6.10 
选择性必修2（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6.10 
选择性必修3（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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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科  目 征订版别 建议征订模块 估价

高二

化学 人教

选择性必修1（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7.40 
选择性必修2（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6.00 
选择性必修3（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9.00 

生物 人教
选择性必修2（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6.35 
选择性必修3（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6.65 

音乐 湖南文艺

（选修）歌唱（五选一） 14.60 
创作 10.10 
音乐与戏剧表演 10.10 
音乐与舞蹈 9.60 
演奏 9.30 

美术 湖南美术

（选修）绘画（八选二个） 18.40 
设计 8.30 
书法 8.70 
雕刻 12.40 
篆刻 6.40 
电脑绘画与设计 8.30 
摄影摄像 8.30 
工艺 9.20 

信息技术 教育科学 选择性必修4（含光盘） 15.70 

通用技术 江苏教育

选择性必修1 电子控制技术 9.65 
选择性必修2 机器人设计与制作 7.45 
选择性必修3 工程设计基础 7.45 
选择性必修4 现代家政技术 8.25 
选择性必修5 服装及其设计 8.25 
选择性必修6 智能家居应用设计 8.08 
选择性必修7 职业技术基础 8.36 
选择性必修8 技术与职业探索 8.08 
选择性必修9 创造力开发与技术发明 6.65 
选择性必修10 科技人文融合创新专题 9.74 
选择性必修11 产品三维设计与制造 6.70 

研究性学习
崇文书局

高中研究性学习指导手册二下 35.00 
社会实践活动 高中社会实践活动二下 35.00 

另补订

地理 人教
必修1（含光盘、含填充，图册） 33.25 
选择性必修1（含电子教材，含填充，图册）含 ）31.35 

生物 人教 选择性必修1（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6.10 

语文素养读本 人教

高中素养卷3 25.00 
高中素养卷4 25.00 
素养1故乡的语言 25.00 
素养2森林之魅 25.00 

语文 古代文化常识（龚有志主编） 24.00 
通用技术 江苏凤凰 必修1(技术与设计1） 18.70 

语文 人教

必修上册（含光盘） 16.25 
选择性必修上册（含光盘） 13.25 
选择性必修中册（含光盘）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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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科  目 征订版别 建议征订模块 估价

另补订

乡土中国 译林 25.00 

英语

必修1（含光盘） 34.40 
必修2（含光盘） 23.35 
选择性必修1（含光盘） 23.65 
选择性必修2（含光盘） 23.90 

物理
必修1（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6.10 
必修2（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5.55 

化学 必修1（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7.10 
生物 必修1（含光盘和实验报告） 27.70 

思想政治
必修1（含光盘） 11.35 
必修2（含光盘） 10.55 

 历史

上册（含光盘和图册） 29.15 
选择性必修1（含光盘和图册）含填充 34.40 
选择性必修2（含光盘和图册）含填充 38.20 

数学 人教
选择性必修1 16.25 
必修1（含光盘）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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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 2月 11日印发




